附件5 

在校考核成绩构成

考核内容与计分标准

在校考核成绩占毕业安置总成绩70％，专项面试占30％。

1. 综合学业成绩（100分，占比50％）通识教育课程20分（必修75％＋选修25％）

学科专业课程45分（学位课40％＋其他专业课60％）教师教育课程（含第二课堂）35分（课程75％＋第二课堂25％）  

2.教育实习成绩（100分，占比15％）见习15％、实习

60％、研习25％；未分三项则直接取教务系统实习总分。

3.创先争优成绩（100分，占比5％）按学科竞赛、各类荣誉、科技创新三类核定原始分，以同专业最高分折算为100分（B／A×100）。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计分，不重复累计；多人成果按系数分配。

4. 在校考核总分计算公式：在校考核总分＝综合学业成绩×50％＋教育实习成绩×15％＋创先争优成绩×5％（结果保留两位小数，同分依次按综合学业、教育实习、创先争优成绩排序）

二、考核不合格“一票否决”情形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直接不合格，不得参加面试与安置：1. 综合学业成绩或教育实习成绩＜60分；

非校级选修课累计不及格≥5门；

3.2026年7月31日前未取得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教师资格证；

4.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；

5. 教育实习中严重违反师德师风并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。

